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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才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二、人員區分：教育人員
三、官職等：聘任人員
四、職稱：助理研究員(含以上)
五、職系：無
六、名額：1人
七、性別：不拘
八、工作地點：本院三峽總院區(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九、有效(公告)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3年6月3日(星期一)止。
十、資格條件及學經歷：
(一)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至第33條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各項情事。
(二)應甄選人應接受並通過本院依規定查詢有無不適任教育人員情事；錄取人員如經查詢有上開情事者，其錄取資格
應予取銷；倘於報名時未發現，於聘任後始發現者，仍應依規定辦理。
(三)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1條至第18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相關規定。
(四)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博士學位或具有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
(五)具備原住民身分尤佳【請提供足資證明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文件(如戶籍謄本)】。
十一、研究專長：
(一)瞭解國內外原住民族教育、教育法制或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和學校制度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二)具備政策分析和研究能力，能從多元途徑和原住民族觀點分析各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三)具備國際移動及參與國際會議的能力。
(四)有原住民族教育教學或研究經驗尤佳。
十二、工作內容：
(一)依本院及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之規劃，申請並執行研究計畫。
(二)依本院及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之分辦，規劃並執行院外其他單位委請本院進行之研究。
(三)執行本院及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交辦之工作計畫。
(四)協助辦理本院及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之相關行政業務。
十三、應檢具文件：
(一)書面資料1式5份(免裝訂，每份請依序排序並使用長尾資料夾固定)：
1.履歷表(代表著作係數人合著，須提供合著人簽章證明正本)(附件1-2)。(填寫範例參考附件3)
2.自傳(附件4)。
3.具結書(附件5)。
4.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附件6)。
5.大專以上(大專至博士)學歷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切結書、私人證明及非經查證屬實之證明文件，均不予採認)
。
6.博士學位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如持國外學歷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規定，尚須提供：(1)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學位證書影本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2)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
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3)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附件7)。
7.本院研究人員遴聘送審文件檢核表(簽名)(附件8)。
8.教育部核發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影本(無者免繳)。
9.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條第2項規定，送審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請提供專書出版頁影本書面資料)
(2)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
期發表。(未載明者應附原刊物封面及目錄影本)
(3)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請提
供經正式審查程序證明及出版頁影本書面資料)
10.其他研究、學術、專業成績、主要經歷之相關服務年資證明等資料。
(二)電子光碟1份(免書面)
1.履歷表(附件1)中所列本次「送審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之全文電子檔燒錄於光碟，共計1份(光碟請註明姓名)
。如需要，可改以隨身碟1份方式提供(如須歸還，請附回郵信封及郵資)。
2.倘通過中心初評程序者，將由中心另行通知繳交送審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書面資料5份(膠裝)。
十四、相關事項:
(一)檢附本院研究人員遴聘要點供參考(附件9)。
(二)聘約期間，應遵守本院研究人員聘約等規定(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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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聘研究人員應依本院新聘研究人員評鑑要點規定接受評鑑(附件11)。
(四)敘薪：比照教師待遇條例之附表一「教師薪級表」，助理研究員比照助理教授等級敘薪並自本薪330薪額起敘。
另參照「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規定，得採計年資提敘。
(五)其他事項：
1.應徵書面資料如欲返還，請隨信檢附回郵信封1份(請貼足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連絡電話)。
2.本次甄選若無適任者，得予從缺；另除正取者外，得擇優備取1~4人。
3.學位論文或專門著作送審之院外審查係依本院研究人員遴聘要點規定辦理。
4.甄選錄取人員應於陳報教育部核准後始得聘任到職；聘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收件期限：
信封請註明「應徵研究人員」；並請於113年6月3日(星期一)前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於是日下午4時前親自送達本
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摩蓋小姐(本院三峽總院區鐸聲館2樓辦公室)。
(一)應徵資料郵寄地址及收件人:「23703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摩蓋小姐收。
(二)連絡電話:
1.研究專長及工作內容: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摩蓋小姐02-7740-7144
2.人事相關業務:人事室 唐小姐 02-7740-7029
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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